[bookmark: _GoBack]行政许可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人）：                                        
地址（住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    联系电话：         
现委托上述受委托人在                               
                                  中，作为我方的代理人。
委托权限：                                         
委托期限：                                         

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说明】1.此委托书用于当事人委托他人处理与行政许可有关的事宜；
2.委托权限包括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代签代收法律文书、陈述申辩理由、申请听证及行政复议及其他，由委托人填写；
3.禁止写全权委托。



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
[    ]    量标      证字第      号




计量标准名称                                         
计量标准代码                                         
建标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 位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计量标准负责人及电话                             
计量标准管理部门联系人及电话                      


 
年      月     日


6

说  明

1．申请新建计量标准考核，建标单位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1) 《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原件一式一份和电子版一份；
2) 《计量标准技术报告》原件一份； 
3) 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有效的检定或校准证书复印件一套；
4) 开展检定或校准项目的原始记录及相应的模拟检定或校准证书复印件两套；
5) 检定或校准人员能力证明复印件一套；
6) 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如果适用）复印件一套。
2．申请计量标准复查考核，建标单位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1)《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原件一式一份和电子版一份；
2)《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原件一份；
3)《计量标准技术报告》原件一份；
4)《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的连续、有效的检定或校准证书复印件一套； 
5) 随机抽取该计量标准近期开展检定或校准工作的原始记录及相应的检定或校准证书复印件两套；
6)《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连续的《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重复性试验记
录》复印件一套；
7)《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连续的《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记录》复
印件一套；
8) 检定或校准人员能力证明复印件一套；
9) 计量标准更换申报表（如果适用）复印件一份；
10) 计量标准封存（或撤销）申报表（如果适用）复印件一份； 
11）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如果适用）复印件一套。
3. 《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采用计算机打印，并使用A4纸。
注：新建计量标准申请考核时不必填写“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号”。




	计量标准
名称
	
	计量标准
考核证书号
	

	保存地点
	
	计量标准
原值（万元）
	

	计量标准
类别
	□   社会公用
□   计量授权
	□   部门最高
□   计量授权
	□   企事业最高
□   计量授权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
准确度等级或
最大允许误差
	

	计
量标准器

	名   称
	型  号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或准确度等级
或最大允许误差
	制造厂及
出厂编号
	检定周期或复校间隔
	末次检定或校准日期
	检定或校准机构及证书号

	
	











	

	

	

	

	

	

	


	主要配套
设备
	















	
	
	
	
	
	
	



	环境条件
及设施
	序  号
	项   目
	要    求
	实际情况
	结    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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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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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定或校准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从事本
项目年限
	学历
	能力证明名称及编号
	核准的检定或校准项目 

	
	  
	 
	 
	 
	 
	 
	 

	
	 
	 
	 
	 
	 
	
	 

	
	
	
	
	
	
	
	

	
	
	
	
	
	
	
	

	
	
	
	
	
	
	
	

	
	
	
	
	
	
	
	

	
	
	
	
	
	
	
	



	文 件 集 登 记
	序  号
	名            称
	是否具备
	备注

	
	1
	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如果适用）
	 
	

	
	2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如果适用）
	 
	

	
	3
	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
	 
	

	
	4
	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5
	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重复性试验记录
	 
	

	
	6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记录
	 
	

	
	7
	计量标准更换申报表（如果适用）
	 
	

	
	8
	计量标准封存（或撤销）申报表（如果适用）
	 
	

	
	9
	计量标准履历书
	 
	

	
	10
	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如果适用）
	 
	

	
	11
	计量检定规程或计量技术规范
	 
	

	
	12
	计量标准操作程序
	 
	

	
	13
	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使用说明书（如果适用）
	 
	

	
	14
	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的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
	 
	

	
	15
	检定或校准人员的能力证明
	 
	

	
	16
	实验室的相关管理制度
	 

	
	16.1
	实验室岗位管理制度
	 
	

	
	16.2
	计量标准使用维护管理制度
	 
	

	
	16.3
	量值溯源管理制度
	 
	

	
	16.4
	环境条件及设施管理制度
	 
	

	
	16.5
	计量检定规程或计量技术规范管理制度
	 
	

	
	16.6
	原始记录及证书管理制度
	 
	

	
	16.7
	事故报告管理制度
	 
	

	
	16.8
	计量标准文件集管理制度
	 
	

	
	17
	开展检定或校准工作的原始记录及相应的检定或校准证书副本
	 
	

	
	18
	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如果适用）
	 
	

	
	18.1
	检定或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报告
	 
	

	
	18.2
	计量比对报告
	 
	

	
	18.3
	研制或改造计量标准的技术鉴定或验收资料
	 
	

	
开展的检定或校准项目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准确度
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
	所依据的计量检定规程
或计量技术规范的编号及名称

	
	 












	 
	 
	 

	建标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建标单位
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主持考核的
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组织考核的
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计量标准名称   
           计量标准负责人     
建标单位名称    
           填 写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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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立计量标准的目的

	

	二、计量标准的工作原理及其组成

	


·1·
	三、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

	           计   量   标   准   器
	名  称
	型  号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
准确度等级或
最大允许误差
	制造厂及
出厂编号
	检定周期或
复校间隔
	检定或
校准机构

	
	 
	
	
	
	
	
	

	
	
	
	
	
	
	
	

	
	
	
	
	
	
	
	

	
	
	
	
	
	
	
	

	
	
	
	
	
	
	
	

	
	
	
	
	
	
	
	

	
	
	
	
	
	
	
	

	
	
	
	
	
	
	
	

	           主   要   配   套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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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计量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

	

	五、环境条件

	序号
	项   目
	要    求
	实际情况
	结论

	1
	
	
	
	

	2
	
	
	
	

	3
	
	
	
	

	4
	
	
	
	

	5
	
	
	
	

	6
	
	
	
	


·3·
	六、计量标准的量值溯源和传递框图

	
   
	
上级计量标准
	
	
	
	
	
	
	

	
	
	计量基（标准）名称：	
	
	

	
	
	不确定度或
准确度等级或
最大允许误差： 
保存机构： 
	
	

	
	
	
	
	

	
	
	
	
	

	
	
	
	
	

	
	
	
	
	↑
	
	
	

	
	
	
	
	
	
	

	
本级计量标准
	
	
	
	
	
	

	
	
	
	
	↑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
准确度等级或
最大允许误差：

	
	

	
	
	
	
	

	
	
	
	
	

	
	
	
	
	

	
	
	  
	↓
	
	    ↓
	
	

	
	
	）
	
	
	

	
下级计量器具
	
	
	
	
	

	
	
	
	↓
	
	↓
	
	

	
	
	计量器具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
准确度等级或
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器具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
准确度等级或
最大允许误差： 
	

	
	
	
	
	
	

	
	
	
	
	
	

	
	
	
	
	
	

	
	
	
	
	
	
	
	

	
	
	
	
	
	
	
	





·4·
	七、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

	


注:应当提供《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记录》。
	八、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重复性试验

	


注：应当提供《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重复性试验记录》。
	九、检定或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十、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验证

	

	十一、结论

	

	十二、附加说明

	











计量标准恢复使用申报表
	计量标准名称
	
	代码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标准
考核证书号
	
	计量标准
考核证书有效期
	

	申请类型
	□恢复使用

	恢复使用原因
	

	申请恢复使用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建标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建标单位
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主持考核的人民政府
计量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计量标准更换申报表
	计量标准名称
	
	代码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准确度
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标准
考核证书号
	
	计量标准
考核证书有效期
	

	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更换登记

	更   换   前
	名    称
	型 号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或准确度等级
或最大允许误差
	制造厂及出厂编号
	检定或校准机构及证书号

	
	
	
	
	
	
	

	
	
	
	
	
	
	

	
	
	
	
	
	
	

	更   换   后
	
	
	
	
	
	

	
	
	
	
	
	
	

	
	
	
	
	
	
	

	更换的情况：
□计量标准器更新          □计量标准器增加         □计量标准器减少
□主要配套计量设备更新    □主要配套计量设备增加   □主要配套计量设备减少   
□其他

	更换的原因： 
□计量检定规程或计量技术规范变更         □原计量标准器或主要配套设备出现问题       
□ 工作量发生变化                        □其他

	更换后测量范围、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以及开展检定或校准项目的变化情况：        □发生变化                           □未发生变化

	建标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主持考核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
     1 计量标准发生更换时，建标单位应当填写《计量标准更换申报表》一式两份报主持考核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并应当附上更换后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有效的检定或校准证书和《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2 《计量标准更换申报表》采用计算机打印。


















计量标准封存（或撤销）申报表
	计量标准名称
	
	代码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准确度
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标准
考核证书号
	
	计量标准
考核证书有效期
	

	申请类型
	□封存              □撤销

	封存或撤销原因
	□技术改造          □计量标准器或主要配套设备出现问题       
□搬迁              □无量传工作              □  其他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申请停用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建标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建标单位
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主持考核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
1 计量标准需要封存或撤销时，建标单位应当填写《计量标准封存（或撤销）申报表》一式两份报主持考核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计量标准封存（或撤销）申报表》采用计算机打印。
行政许可名称变更申请表

	申请人
	

	住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变更原因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的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申请人签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签字（盖章）：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行政许可补证申请表

	申请人
	

	住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行政许可证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补证原因
	
	遗失或毁损时间
	

	补领证书类型
	证书正本□      证书副本□      附件□

	申请人签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签字（盖章）：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行政许可换证申请表

	申请人
	

	住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行政许可证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换证原因
	

	换证证书类型
	证书正本□      证书副本□      附件□

	申请人签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签字（盖章）：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行政许可注销申请表

	申请人
	

	住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注销事项名称
	

	申请注销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申请人签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签字（盖章）：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申请撤回行政许可申请表

	申请人
	

	住  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撤回事项名称
	

	申请撤回事项受理号
	

	申请内容
	根据《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申请人撤回行政许可申请，自收到质检部门终止办理行政许可书面凭证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再次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申请人自愿承担不得再次提出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后果。

	申请人签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签字（盖章）：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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